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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九題：對銷售儲蓄人壽保險產品的銀行機構的監管  

 

2012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一月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國雄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人最近收到市民投訴，有銀行職員向長者客戶推銷儲蓄人壽保險，涉及未

獲授權的個人資料轉移及欺詐等行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有否評估銀行職員濫用客戶的個人資料銷售儲蓄人壽保險，是否違

反私隱法例；若有，評估結果為何； 

 

（二） 鑑於根據現時法例，客戶向銀行購買投資產品前均須填寫風險評估問卷，

此規定是否涵蓋儲蓄人壽保險； 

 

（三） 鑑於有長者家人投訴，銀行職員明知該長者有多份儲蓄人壽保險，仍然

游說長者購買新的儲蓄人壽保險，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保險業監理處

均拒絕受理投訴，政府如何避免類似的事件發生；及 

 

（四） 鑑於有投訴的市民指儲蓄人壽保險的銷售佣金甚高，惟個別該等產品的

風險亦甚高，現時政府對此類產品有何監管？ 

 

答覆： 

 

主席： 

 

  我對問題的回覆如下： 

 

（一）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要求認可機構在收集、使用及保存客戶資料

方面，無論在任何時候均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認可

機構亦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為了就遵守私隱條例作出實際指引而發布或批准

的任何相關實務守則。一般而言，銀行職員運用客戶的資料銷售儲蓄人壽保險計

劃是否構成濫用客戶的個人資料，取決於銀行有否根據私隱條例通知客戶收集個

人資料的用途，包括用於銷售保險計劃。 

 

 



（二） 根據香港保險業聯會（保聯）發出的《保險代理管理守則》的規定，保

險代理及其業務代表（包括銀行職員）在銷售人壽保險（壽險）時，須為客戶進

行所需保險分析，協助客戶填寫「客戶所需保險分析表格」，並必須作出所有合

理的努力，確保建議的保單適合準投保人於「客戶所需保險分析表格」中所披露

的需要及負擔能力。保險代理及其業務代表（包括銀行職員）亦必須解釋推薦的

每份保單的承保範圍，確保準投保人明白所購保單的內容。 

 

  除上述要求外，準投保人在購買投資相連保險產品時，更須要填寫「風險承

擔能力問卷」，以確保所購買的保險產品符合他們的風險承擔能力。 

 

  金管局亦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四日發出《加強認可機構銷售投資相連壽險計

劃監管規定》，重申認可機構在作出任何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的招攬或建議前，須

已為客人進行所需保險分析及風險取向評估。 

 

（三） 所有壽險產品（包括儲蓄壽險）均有 21 日冷靜期。投保人如認為已購買

的保單不適合，有權在冷靜期內取消保單，並獲發還所有保費（在適用情況下須

扣除市值調整）。而金管局亦要求當認可機構銷售投資相連壽險計劃時，必須提

醒客戶有關冷靜期的權益、行使有關權益的安排、及發還已繳保費之計算事宜。 

 

  同時，為加強保障購買投資相連保險產品的人士，保險業監理處（保監處）

及保聯已推出一系列的銷售監管措施，包括： 

 

（i） 加強資料文件的披露； 

（ii） 為客戶作產品合適性評估； 

（iii） 提升保險中介人培訓及考試要求； 

（iv） 向特定客戶（即長者、小學或以下教育程度或收入不穩定的人士）作售後

跟進（包括致電客戶確認其理解的產品及其風險，以及將對話錄音）； 

（v） 限制以禮品作銷售推廣；以及 

（vi） 加強消費者對投資相連保險產品的教育。 

 

  在現行保險代理自律規管制度下，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委員會）負責處理

有關保險代理的投訴。假如保險代理違反《保險代理管理守則》的規定，委員會

便會對違規的保險代理採取適當的紀律行動，當中可包括書面譴責、暫停或中止

其作為代理之委任。 

 

  金管局就銷售投資相連壽險計劃向認可機構提供額外指引。認可機構須採取

所有合理的措施，確保經考慮客戶的狀況（如投資目標及年期、投資經驗、風險

承受水平、負擔能力及資產集中程度等）後其建議的投資壽險計劃適合該客戶。

若客戶表示不需要／不想購買保險／投資產品，認可機構不應向該客戶建議投資

相連壽險計劃。當向長者銷售投資相連壽險計劃時，金管局更要求認可機構採取

以下的額外保障措施： 



 

（i） 認可構機須提醒長者該產品涉及較長的鎖定期，及確保該產品適合客戶。

認可機構應提供足夠時間予這些客戶考慮有關產品或視乎需要徵詢親友的意見；

以及 

 

（ii） 向長者銷售投資相連壽險計劃時，認可機構應額外審慎。認可機構須安排

多於一位前線職員處理有關客戶的交易（除非客戶選擇不需要此項安排，但認可

機構亦應有對客戶有關的選擇保存適當的稽核記錄）。 

 

  金管局要求認可機構須監察及設立嚴謹的程序處理投資相連壽險的高風險交

易及特殊情況，例如涉及長者或其他弱勢社群的交易、投資年期不符或風險錯配

的交易、涉及負擔能力不足或資產過度集中的交易等。認可機構亦須推行喬裝客

戶檢查計劃以測試投資相連壽險的銷售過程。 

 

（四） 保險代理在銷售壽險產品（包括儲蓄壽險）時，須遵從委員會的多項規

定，包括進行客戶所需保險分析，遵守有關保單保險利益說明標準，符合《壽險

轉保守則》及冷靜期規定等。假如保險代理違反《保險代理管理守則》的規定，

委員會會對違規的保險代理採取適當的紀律行動。 

 

  保監處一直關注保險代理（包括銀行職員）的銷售行為，如接獲有關保險代

理的投訴，除了將投訴轉介委員會處理，亦會與有關保險公司作出跟進。  

完 


